


     

泉台管经价〔2012〕4号             


关于核定惠安第五中学学生宿舍楼
北面楼收费标准的批复

惠安第五中学：
你校《关于申请核定北侧学生宿舍收费标准的请示》（惠五中办〔2012〕1号）收悉。根据省物价局、省财政厅、省教育厅《关于进一步规范普通高中收费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闽价费〔2004〕149号）的有关规定。经研究，现就你校北侧学生宿舍收费标准及有关问题批复如下：
一、收费标准：核定你校学生宿舍北侧楼（高中部宿舍）住宿费标准为90元/生.学期。

二、北侧学生宿舍应具备的住宿条件：每间宿舍内设寝室、独立卫生间、小阳台、洗衣池及配备床、桌子、椅子等住宿设备，其中108间普通间每间住宿人数不得超过10人，6间套间每间住宿人数不得超过14人

三、接文后应及时到区科经局办理《收费许可证》手续，自觉做好收费公示，执行亮证收费。
四、使用省财政部门统一印制的财政票据，按规定标准进行收费，自觉接受价格、财政、审计等部门的监督检查。
五、本批复自2012年秋季开学起执行，暂定二年。执行期间上级主管部门出台新规定，从其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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